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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CITIES AND TOWNS CONSTRUCTION IN GUANGXI - 广西城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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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全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会议15日在贵州遵义召开，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实回应农民群众对

良好生活条件的诉求和期盼，明确重点方向，聚焦突出问题，深入开展整治行动，不断提高农村人居环境建设水

平。近年来，贵州坚持以“四在农家 美丽乡村”为载体，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走出了一条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与脱贫攻坚、发展特色产业、完善乡村治理统筹推进的路子。汪洋充分肯定贵州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取得的积

极成效。他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全面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积极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大力推进农村厕所

革命，有效整治村容村貌。要坚持因地制宜，从各地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俗习惯出发，合理确定整治目标

任务和建设时序。在整治中既要适应时代发展要求，也要注重保护传承乡村文化。要坚持建管并重，积极探索适合

农村特点的垃圾、污水运营管理体制机制，让农民群众参与建设管理，确保建成设施长期稳定运行。要按照省负总

责、县级抓落实的要求，多渠道筹措资金，强化政策举措，加强考核监督，做好典型示范和经验推广，让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广大农民群众。

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关于支持北京市、上海市开展共有产权住房试点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支

持北京市、上海市深化发展共有产权住房试点工作，鼓励两市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结合本地实际，在共有产权住房

建设模式、产权划分、使用管理、产权转让等方面进行大胆探索，力争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试点经验。《意见》

指出，发展共有产权住房，是加快推进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开展共有产权住房试点，要认真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以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为主要出

发点，以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为主要方向，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通过推进

住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解决住房困难家庭的基本住房问题。《意见》要求，发展共有产权住房，要制定具体

管理办法，明确供应对象范围，建立健全共有产权住房配售定价、产权划分、使用管理、产权转让等规则，明确相

关主体在房屋使用、维护等方面的权利和义务，确保共有产权住房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北京市、上海市积

极发展共有产权住房，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北京市出台了《共有产权住房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未来五年供应25

万套共有产权住房的目标，着力满足城镇户籍无房家庭及符合条件新市民的基本住房需求。

 

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和国务院扶贫办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加强和完善建档立卡贫困户等4类重点对象农村

危房改造工作，力争到2019年基本完成、2020年做好扫尾工作。中央支持的农村危房改造对象应在建档立卡贫困

户、低保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和贫困残疾人家庭4类重点对象中根据住房危险程度确定。经评定为C级和D级

危房的4类重点对象列为危房改造对象。已纳入易地扶贫搬迁计划的4类重点对象不得列为农村危房改造对象。危房

信息的录入、确定和动态调整。县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逐户填写危房改造对象认定表，相关信息录入住房城乡建

设部农村危房改造信息系统。完成录入工作后信息系统将自动生成4类重点对象农村危房改造台账。农户身份及危

房信息发生变化的，每年年底按照上述程序进行调整。各地务必制定鼓励政策，加大推广力度，引导农户优先选择

加固方式改造危房。原则上C级危房必须加固改造，鼓励具备条件的D级危房除险加固。鼓励通过统建农村集体公

租房及幸福大院、修缮加固现有闲置公房、置换或长期租赁村内闲置农房等方式，兜底解决自筹资金和投工投料能

力极弱深度贫困户住房安全问题。要充分调动农户积极性，通过投工投劳和互助等方式降低改造成本。鼓励运用当

地建材，建设造价低、功能好的农房。改造后的农房应具备卫生厕所，满足人畜分离等基本居住卫生条件，这是农

村危房改造的底线要求。北方地区要结合农村危房改造积极推动建筑节能改造和清洁供暖。要根据村庄规划实施风

貌管控，开展院落整治，整体改善村庄人居环境。

住房城乡建设部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加强历史建筑保护与利用，做好历史建筑的确定、挂牌和建档，最大

限度发挥历史建筑使用价值，不拆除和破坏历史建筑，不在历史建筑集中成片地区建高层建筑。通知指出，党

中央、国务院历来重视历史建筑保护工作。加强历史建筑的保护和合理利用，有利于展示城市历史风貌，留住

城市的建筑风格和文化特色，是践行新发展理念、树立文化自信的一项重要工作。各地要按照通知要求，进一

步做好历史建筑的保护和利用工作，既要保护古代建筑，也要保护近代建筑；既要保护单体建筑，也要保护历

史文化街区和城镇格局。通知要求，一是要做好历史建筑的确定、挂牌和建档。要加快推进历史建筑的普查确

定工作，多保多留不同时期和不同类型的历史建筑。要注重城市近现代建筑遗产的保护，做到应保尽保。建立

历史建筑保护清单和历史建筑档案，对历史建筑予以挂牌保护。二是要最大限度发挥历史建筑使用价值。支持

和鼓励历史建筑的合理利用。要采取区别于文物建筑的保护方式，在保持历史建筑的高度、体量、外观、风貌

等特征基础上，合理利用，丰富业态，活化功能，实现保护与利用的统一，充分发挥历史建筑的文化展示和文

化传承价值。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历史建筑的保护和利用。鼓励各地开展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试点工作，形成

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同时探索建立历史建筑保护和利用的规划标准规范和管理体制机制。三是不拆除和破坏

历史建筑。各地应加强对历史建筑的严格保护，严禁随意拆除和破坏已确定为历史建筑的老房子、近现代建筑

和工业遗产，不拆真遗存，不建假古董。四是不在历史建筑集中成片地区建高层建筑。在历史文化街区以及其

他历史建筑集中成片地区，禁止在对其历史风貌产生影响的范围内建设高层建筑和大洋怪的建筑。新建建筑应

与历史建筑及其历史环境相协调，保护好历史建筑周边地区的历史肌理、历史风貌，严格按照保护规划要求控

制建筑高度。

日前，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下发《关于严厉打击建筑施工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的通知》，严厉打击建筑施

工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从严追究事故责任企业和责任人的责任。强化资质资

格管理相关处罚措施的适用，对较大事故负有责任的建设、施工、监理等单位，依法责令停业整顿，对重大及

以上事故负有责任的，依法降低资质等级或吊销资质证书；对事故负有责任的有关人员，依法责令停止执业或

吊销执业资格证书。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把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以下简称“危大工程”）作

为建筑施工安全监管执法工作的重点，严格危大工程安全管控流程，强化危大工程安全管控责任，对危大工程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重拳出击、严肃查处。特别是对于未编制危大工程专项方案，未按规定审核论证、审查专项

方案，未按照专项方案施工等行为，要立即责令整改，依法实施罚款、暂扣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责令项

目经理和项目总监理工程师停止执业等行政处罚。对涉及危大工程的安全隐患，要挂牌督办、限时整改，对重

大典型案例要向社会公开通报。造成安全事故的，建设单位要承担首要责任；构成犯罪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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